                
新荣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人市工作领导小组
    为开展好我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工作，推进我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充分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土地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加快全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经研究，决定成立新荣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工作领导小组。
一、主要职责
组织协调全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全面工作;负责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管理和监督工作:指导乡镇和相关村集体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工作;负责指导入市主体编制入市方案、审查入市条件;结合其他地区试点经验，制定我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工作的具体方案;协调解决其他有关事宜。
二、组成人员
组长： 郭立东 区委副书记、区长、经开区党工委书记
副组长：赵瑞冬 区委常委、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成员：李刚 区政府办副主任（主持工作）
赵继红 区财政局局长
安智   区自然资源局局长
李亮   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李国清 区司法局局长
白增永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李强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李宇   区水务局局长
杜斌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魏权   区林业局局长
王晓   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局长
郝云兵 区信访局局长
张继东 区生态环境分局局长
杜晓光 区税务局局长
徐振海 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
各乡镇乡镇长
三、工作机构
[bookmark: _GoBack]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自然资源局，办公室主任由区自然资源局安智同志兼任。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定期召开会议，提请领导小组研究解决试点工作推进过程中的问题切实加强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工作的组织领导。
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有变动,由现履职人员自行替补,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时动态调整,不再另行发文。





